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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行政作業標準化

3



案件受理至作成准駁決定之流程1

 屏東縣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 –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變更申請案件（30公頃以下）

 限期補正執行事宜

• 依內政部111.8.4台內營字第11108113388號令辦理。

• 自113.5.1起依案件進度分類給予1-2個月補正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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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審查機制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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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專責審議小組之組成2

 113年度屏東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
專責審議小組名冊

 與「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
作業要點」符合情形

6

編號 職稱 姓名 現職 任期 續聘次數

1 縣長 周春米 縣長 113.1.1-113.12.31

府內委

員

2 秘書長 楊慶哲 秘書長 113.1.1-113.12.31

3 處長 陳志宏 城鄉發展處處長 113.1.1-113.12.31

4 處長 江國豐 水利處處長 113.1.1-113.12.31

5 處長 林洋助 工務處處長 113.1.1-113.12.31

6 局長 顏幸苑 環保局局長 113.1.1-113.12.31

7 副處長 陳美智 農業處副處長 113.1.1-113.12.31

8 處長 陳錦屏 地政處處長 113.1.1-113.12.31

9 處長 黃國維 交旅處處長 113.1.1-113.12.31

10 局長 程俊 財稅局局長 113.1.1-113.12.31

11 副教授 呂宗盈 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 113.1.1-113.12.31 0

12 教授 黃名義 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系 113.1.1-113.12.31 1

13 教授 趙子元 成大都市計畫學系 113.1.1-113.12.31 0

14
特聘級

研究員
丁澈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總中心 113.1.1-113.12.31 2

15 教授 白金安 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系 113.1.1-113.12.31 2

16
兼任教

師
林雅文 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113.1.1-113.12.31 2

17 教授 邵珮君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13.1.1-113.12.31 1

18 副教授 張慈佳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113.1.1-113.12.31 2

19 副教授 陸曉筠 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113.1.1-113.8.12

0
因出任海

洋委員會

海洋保育

署署長辭

職

委員人數

本縣依委辦要點聘/派委員18名，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由縣
長擔任並主持會議，符合規定。

委員名額分配

1.本小組自本工務、城鄉發展、環保、地政、水利、農業、
財政、交通等相關單位主管人員派用及具有區域計畫、都市
防災、天然資源保育利用及其他相關專門學識經驗專家學者
遴聘之。

2.專家學者委員8人，占委員總數44%，優於規定。

3.女性委員7人，占委員總數39%；男性委員11人，占委員
總數61%，均優於規定。

委員任期

1.本小組委員任期為1年。

2.專家學者委員續聘以連續3次為限，改聘2人未超過該等委
員人數1/2，符合規定。



成立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專區網頁-審議資訊公開2

111-114年度屏東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專責審議小組名冊

自訂受理變更開發計畫認定應申辦變更開
發計畫或變更內容對照表之檢核表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開發許可評鑑及執行情
形

屏東縣開發許可案件行政區分布圖(111年
迄今)

審議資訊公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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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一｜南州傳說產業園區開發計畫 基本資料2

8

申請人 傳說企業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113.7.3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南州鄉

土地總筆數 14

申請總面積 6.033405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案件一｜南州傳說產業園區開發計畫 基本資料2

9

申請人 傳說企業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113.7.3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南州鄉

土地總筆數 14

申請總面積 6.033405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案件一｜南州傳說產業園區開發計畫 基本資料2

10

申請人 傳說企業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113.7.3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南州鄉

土地總筆數 14

申請總面積 6.033405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案件一｜南州傳說產業園區開發計畫 基本資料2

11

申請人 傳說企業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113.7.3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南州鄉

土地總筆數 14

申請總面積 6.033405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日期 辦理進度

113/3/22 受理申請

113/4/15 書圖查核

113/5/27 函請申請人限期補正

113/6/17 申請人送補正後開發計畫書

113/8/15 召開現地會勘及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

113/9/20 函發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及通知限期補正

113/11/14 申請人補正

113/11/28 申請人繳交審查費

113/12/5 召開專責審議小組會議

113/12/24 函發區委會或專責會議紀錄/通知限期補正

114/1/17 第2次現地會勘確認聯外道路寬度

114/3/21 召開專責審議小組會議

114/3/28 函發區委會或專責會議紀錄/通知限期補正

114/4/18 申請人依大會決議補正

114/4/28 函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協助審閱

114/6/17
核發開發許可

案件一｜南州傳說產業園區開發計畫 案件辦理歷程2

12

 共計15個月完成審議

 自受理申請（113.3.22）起4個月召開第一次專

案小組（113.8.15）

 共計召開1次專案小組及2次大會審議

 自函發大會通過會議紀錄（114.3.28）後3個月

核發開發許可（114.6.17）



案件一｜南州傳說產業園區開發計畫 案件審議情形說明-開發必要性及區位合理性審認情形2

13

 逐點查核規定符合情形（總編§3）

本案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身分，依照全國及屏東縣國土計畫指導，應按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辦理，故現依前述法令規定繳納營運管理金，並辦理土地

及建物合法化。

 審酌符合城鄉發展優先次序之說明，並徵得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總編§3-1）

本案原屬臨時登記工廠，後配合經濟部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作業，於110年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並經屏東縣政府核准，故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10條

於原址辦理土地變更以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

 審酌無法使用同行政區內同興辦性質閒置土地之說明，
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總編§3-2）

本計畫周邊10公里範圍內主要工業區及都市計畫工業區包括林園工

業區、新園產業園區及屏南工業區，其中現況主要事業類別以石化、

塑膠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食品製造業及金屬製品製造業為主，

綜上所述並根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台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

訊網資料所示，目前周邊其他工業區無法供水泥及製品製造業進駐。

本計畫依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檢送產業園區可行性規劃

報告，於112年11月16日（屏府城工字第11263135000號）縣府同意

備查。



案件一｜南州傳說產業園區開發計畫 案件審議情形說明-查核非都市土地審議作業規範及提問情形2

14

 逐點查核規定符合情形

案依非都市土地審議作業規範總編及工業區開發專編辦理查核。

 依查核結果擬具問題

交通運輸聯絡道路因本計畫主要聯絡道路現勘確認：「本案廠區大門

距離主要聯絡道路屏73線(計畫路寬12公尺寬)僅約25公尺，另現況申

請人所搭設版橋經實際測量後橋面最寬為20公尺、最窄處為13公尺，

人車均得通行。」，將會勘過程與結論提請專責審議小組審議。

 依查核結果擬具問題

按工業區專編第8點規定，應規劃2條以上獨立聯絡道路主要聯絡道路

不得小於15公尺，次要道路不得小於7公尺；另依會勘結論就本案環

境限制、區位條件及工業性質等提供初審意見倘符合工業區專編第8

點但書規定得酌減其聯絡道路寬度。



案件一｜南州傳說產業園區開發計畫 案件審議情形說明-經審議小組同意事項之但書或特殊處理情形2

15

 有關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26點基地聯絡道路議題



案件一｜南州傳說產業園區開發計畫 案件審議情形說明-經審議小組同意事項之但書或特殊處理情形2

16

 有關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26點基地聯絡道路議題



案件二｜屏東縣潮州鎮『臺鐵高雄-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潮州車輛基地暨機廠）』
擴大開發許可變更（第三次變更）案 基本資料

2

17

申請人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113.8.30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潮州鎮

土地總筆數 81

申請總面積 44.005607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其他。交通建設計畫

日期 辦理進度

113/8/30 申請人來函

113/11/6 書圖查核

113/12/5 召開專責審議小組會議

113/12/12 函請申請人繳交審查規費

113/12/24 函發區委會或專責會議紀錄/通知限期補正

113/12/30 申請人繳交審查規費

114/1/22 同意申請人展延補正期限(次數以1次為限)

114/3/11 因申請人逾期未補正，予以駁回



案件二｜屏東縣潮州鎮『臺鐵高雄-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潮州車輛基地暨機廠）』
擴大開發許可變更（第三次變更）案 案件審議情形說明-查核非都市土地審議作業規範及提問情形

2

18

 逐點查核規定符合情形
案依非都市土地審議作業規範總編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2條第1

項規定辦理逐點查核。

 依查核結果擬具問題

1.依申請變更項目，因未涉及區內既有建物及設施原有配置，故未辦理現

勘作業。

2.有關申請人檢具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未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

性質者之認定文件(即交通部112年10月18日交路字第1120027755號函)，

似與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前營建署)112年8月25日營署綜字第1120064091

號函釋意旨有所差異。

3.增加容許使用項目「一般旅館」與原核定項目間，是否影響原開發範圍

內其他使用之相容性或品質疑義，並針對交通、防災、環評方面、財務

計畫可行性等議題就新增項目後所生之影響具體說明。

 依查核結果擬具問題

案就申請人檢具之交通部112年10月18日交路字第1120027755號函究否符

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2條第1項規定認定文件，，以及增加容許

使用項目所生影響部分，提請討論。



案件二｜屏東縣潮州鎮『臺鐵高雄-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潮州車輛基地暨機廠）』
擴大開發許可變更（第三次變更）案 案件審議情形說明

2

19

 開發必要性及區位合理性審認情形

審酌符合各級國土計畫指導情形（總編§3）

本案為既有核定之特定專用區申請變更開發許可，未涉及本項之內容。

審酌符合城鄉發展優先次序之說明，並徵得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總編§3-1）

本次申請變更案不涉及本項之內容，依現行許可開發計畫辦理。

審酌無法使用同行政區內同興辦性質閒置土地之說明，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

見（總編§3-2）

本次申請變更案不涉及本項之內容，依現行許可開發計畫辦理。

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需經委員會或專責審議小組同意事
項之但書或特殊處理情形

本計畫屬核定開發許可之變更開發計畫案件，其中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2

條第1項規定，爰請申請人儘速補正「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未涉及變更原核准興辦

事業計畫性質者」之認定文件部分



案件二｜屏東縣潮州鎮『臺鐵高雄-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潮州車輛基地暨機廠）』
擴大開發許可變更（第三次變更）案 案件辦理歷程

2

20

 共計7個月完成審議

 自受理申請（113.8.30）起4個月召開第一次審

議（113.12.5）

 共計召開1次大會審議

 自函發大會會議記錄（113.12.24）後3個月予

以駁回申請（114.3.11）



案件三｜屏東縣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第一次變更）案 基本資料2

21

申請人 屏東縣政府農業處

受理日期 113.10.30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長治鄉

土地總筆數 99

申請總面積 28.989039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日期 辦理進度

113/10/30 本府受理申請

113/11/19 函請申請人限期補正

113/11/22 函請相關局處審查

113/11/28 申請人檢送審查費收據

113/12/03 本府農業處審認未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

113/12/10 國土署收訖審查費函

113/12/12 申請人檢送補正資料

114/03/21 召開區委會或專責審議小組會議

114/03/28 函發區委會或專責會議紀錄/通知限期補正

114/04/23 申請人檢送修正後計畫書

114/04/28 函報國土署協助審閱

114/06/17 核發開發許可

案件三｜屏東縣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第一次變更）案 案件辦理歷程2

22

 共計8個月完成審議

 自受理申請（113.10.30）起5個月召開第一次

審議（114.03.21）

 共計召開1次大會審議

 自函發大會通過會議記錄（114.3.28）後3個月

核發開發許可（114.6.17）



案件三｜屏東縣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第一次變更）案 案件審議情形說明-查核非都市土地審議作業
規範及提問情形

2

23

 逐點查核規定符合情形
案依非都市土地審議作業規範總編及工業區開發專編辦理查核。

 依查核結果擬具問題

1.涉及環境影響評估變更內容對照表議題。

2.新增產業類別、土地使用計畫調整之必要性及公益性議題。

 依查核結果擬具問題

1.有關環境影響評估變更內容對照表之審辦情形，請相關單位說明後提請專責審議小組確認。

2.因配合台電公司實際電力設施用地需求縮減，將部分可售電力設施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進而將西北側部

分公園用地變更為可出售之產業用地，針對其土地使用計畫調整之必要性及公益性，提請專責審議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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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必要性及區位合理性審認情形

審酌符合各級國土計畫指導情形（總編§3）

1. 於空間發展構想中，以提供便捷運輸及環境再造，發展綠經產業為首要目標。在空間規劃上應

提供必要的產業用地、公共工程與交通運輸系統，回應未來產業發展需求。

2. 因應綠經產業發展軸之構想，評估產業園區發展契機，故辦理屏東縣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設

置計畫，藉此輔助屏東縣農業邁向高值化及精緻化。

3. 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草案，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已配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審酌符合城鄉發展優先次序之說明，並徵得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總編§3-1）

依屏東縣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已配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二類，且本次變更開發計畫未涉及此部分內容調整。

審酌無法使用同行政區內同興辦性質閒置土地之說明，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總編§3-2）

本次變更開發計畫未涉及此部分內容調整。

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需經委員會或專責審議小組同意事項
之但書或特殊處理情形

本案涉及環境影響評估變更內容對照表議題及新增產業類別、土地使用計畫調整之必要性及公益性

議題

案件三｜屏東縣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第一次變更）案 案件審議情形說明



03  經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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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各直轄市、縣（市）開發許可審議案件辦理情形及執行人力3

26

縣市別
許可案件數

審議中案件數 總計
新案 變更案 對照表

屏東縣 1 3 1 1 6

 113年各直轄市、縣（市）開發許可審議案件辦理情形

 113年各直轄市、縣（市）開發許可審議執行人力

縣市別 正職 約僱/聘 約用人員 總計

屏東縣 4 1 1 6



編號 摘要 日期 收入 支出 結餘

收01 113年度上半年經費撥入 113.4.12 156,000

支01 資料影印費 113.4.16 19,429

支02 會議支出 113.5.10 15,565

支03 文具用品 113.5.21 1,848

收02 113年下半年度經費撥入 113.8.21 145,000

支04 南州傳說產業開發審議 113.8.21 12,430

支05 辦公文具 113.9.13 5,139

支06 專責審議小組會議 113.9.25 21,314

支07 文具用品 113.10.7 2,714

支08 彩色大圖列印輸出 113.11.14 960

支09 專責審議費用 113.12.10 8,960

支10 辦公室用品 113.12.2 6,355

支11 辦公室用品 113.12.16 1,556

支12 影印資料 113.12.16 1,170

支13 加班費(總結) 113.12.17 43,616

小 計 301,000 141,056 159,944

國土管理署補助審議工作經費執行情形3

 113年度國土管理署補助審議工作經費301,000元

 共計支用141,056元 (使用率47%) 

27

本項經費應專款專用，以辦理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案件所需之相關
費用支用為限，於前開執行期間未受理審議案件應悉數繳回，至可
予以核銷之經費項目及其標準比照本署規定辦理，詳述如下：
(一)委員部分（僅限遴聘之專家學者委員，不包括政府機關指派之
委員）
１、出席費：每位委員出席審查會議或參加會勘費用，並應檢附委
員簽名之收據核銷。
２、交通費（30公里以外）：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按實際費用
核銷，搭乘飛機、高鐵者，如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
無須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
３、審查費：未出席委員另以傳真或事先提供書面意見，請依中央
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二)會勘部分
１、差旅費：承辦業務人員辦理會勘之出差費用，請依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辦理。
２、誤餐費：請按實際費用核銷。
(三)人事費用：以辦理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案件相關業務為可支項
目。
(四)審議所需各項雜支等項目：以消耗性物品為原則，機械、設備、
非消耗性物品（例如：電腦、筆記型電腦、碎紙機）與文宣品、海
報、摺頁及其他宣導物品等不得列為雜支核銷之項目。



國土管理署補助審議工作經費執行情形3

28

 開發影響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依區域計畫法第15-3條

規定得成立基金定之；惟本府未成立基金

 113年度收入開發影響費2.6億元均已納入本府113年度
歲入預算，統籌支用作為改善或增建園區周邊公共設施
用途使用(總計畫經費約27.8億)

 「新屏42線道路拓建工程」

 「新屏42-1線道路拓建工程」

 「高鐵屏東特區1-1、1-2、1-6、2-1、2-13等計畫
道路新闢工程」

年度 開發許可案件名稱 項目 金額

113
南部科學園區屏東

園區開發計畫

必要項目-聯外道

路影響費
61,520,000

彈性項目-地區公

園影響費
69,368,000

彈性項目-消防影

響費
129,339,000

小 計 260,227,000



執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作業評鑑
– 創新精進獎

照片提供｜洪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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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南州傳說產業園區 - 案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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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傳說產業園區-案情概述1

32

申請人 傳說企業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113.7.3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南州鄉

土地總筆數 14

申請總面積 6.033405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南州傳說產業園區-案情概述1

33

申請人 傳說企業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113.7.3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南州鄉

土地總筆數 14

申請總面積 6.033405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南州傳說產業園區-案情概述1

34

申請人 傳說企業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113.7.3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南州鄉

土地總筆數 14

申請總面積 6.033405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南州傳說產業園區-案情概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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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傳說企業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113.7.3

縣市鄉鎮區 屏東縣南州鄉

土地總筆數 14

申請總面積 6.033405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日期 辦理進度

113/3/22 受理申請

113/4/15 書圖查核

113/5/27 函請申請人限期補正

113/6/17 申請人送補正後開發計畫書

113/8/15 召開現地會勘及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

113/9/20 函發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及通知限期補正

113/11/14 申請人補正

113/11/28 申請人繳交審查費

113/12/5 召開專責審議小組會議

113/12/24 函發區委會或專責會議紀錄/通知限期補正

114/1/17 第2次現地會勘確認聯外道路寬度

114/3/21 召開專責審議小組會議

114/3/28 函發區委會或專責會議紀錄/通知限期補正

114/4/18 申請人依大會決議補正

114/4/28 函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協助審閱

114/6/17
核發開發許可

南州傳說產業園區-案情概述1

36

 共計15個月完成審議

 自受理申請（113.3.22）起4個月召開第一次專

案小組（113.8.15）

 共計召開1次專案小組及2次大會審議

 自函發大會通過會議記錄（114.3.28）後3個月

核發開發許可（114.6.17）



2 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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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思維2

38

本計畫原屬臨時登記工廠，後配合經濟部108年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於110年經屏東縣政府核准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屬屏東縣第

一件民間報編工業區興辦工業人案件且為全台唯一專門製造廟宇預鑄水泥製品之工廠以發揚傳統廟宇工藝文化為特色。



創新思維2

39

 在公用設備計畫中提出節能方案達到企業ESG之目標。

 廢水貯留全回收製程使用：

為避免未來廠房營運廢污水排放影響周邊既有排水，於廠房北側設置污

水處理設施，採廢水貯留全回收製程使用，不影響鄰近農業灌排水。

 節約用電計畫：

除盤點目前用電需求量外，本計畫中也提出用電節能計畫包含員工衣著、

室內空調、廠區室內外照明及相關設備節能目標，透過製程降低污染及

水電節能方案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03  制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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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議3

 現行開發許可制度精進

目前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制度以現行機制地方縣市政府受理案件

後，程序上先就書面審查、委員會專案小組初審後提請專責審議小組

大會審議，惟開發計畫面臨區位、環評及文化等重大議題挑戰將面臨

審議程序延宕，除現行制度在程序上簡化（如：水土保持或環境影響

評估併行審查）及審議制度精進外，就現行審議制度下對於計畫合理

性或區位適宜性上似無嚴謹把關程序。目前審議程序中加入「申請開

發許可案件符合各級國土計畫審議原則檢核表」中針對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成長管理計畫、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等項目進行

檢核，似有些項目與現行非都市土地審議作業規範總編項目重複檢核

（如國土檢核成長管理與作業規範總編第3點），是建議在現行檢核制

度中可於各部門審議興辦事業計畫或是可行性規劃中加入國土檢核項

目，以利後續審議程序進行減少重複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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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議3

 現行開發許可制度精進

依目前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收費標準第3條規定，變更內容對照表

報府備查案件並不適用按次繳交審查費用之規定。然直轄市、縣(市)政

府同仁於判定「應申請變更開發計畫或製作變更內容對照表備查」時，

實已進行實質審查，是建議將製作變更內容對照表之變更案件，納入

收費標準，以符合現行規費法行政規費之規定。

42

法規名稱：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收費標準

公發布日： 民國 90 年 08 月 08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99 年 12 月 10 日

發文字號： 台內營字第0990809983號

法規體系： 國土管理

第 3 條
申請人依本法規定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後，如再申請變
更開發計畫，除有前條第三項情形外，應按次繳交審查費用，原申請開發面積
十公頃以上者繳交新臺幣一萬元，不足十公頃者繳交新臺幣五千元。

屏東縣政府自訂檢核表



制度建議3

 銜接國土計劃制度建議

配合中央修正國土計畫法國土功能分區圖作業期程，國土計畫於120年5月1日前全面上路，

未來在符合功能分區分類特性下，超過一定規模者須申請使用許可，原則在不得變更功

能分區下進行土地使用；如何從開發許可制度銜接未來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制度會面臨過

渡時期原取得開發許可案件如何處理之因應，以繳納開發影響費為例：針對使用許可制

度上路後原開發許可案件尚未繳納開發影響費之案件應納入國土保育費之概念且應訂有

銜接規定（如得否免除、繳費期限及收費標準等），以利制度轉換期間審議程序之進行。

43



屏東縣政府地政處

感謝聆聽


